附件3：
                                    合同编号：
科技服务合同

（模板）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科技服务合同范本
服务需求方（甲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服务提供方（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进行 
                的科技服务，并支付相应的科技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科技服务的内容如下：  

1．科技服务的目标：                                                      
2．科技服务的内容：                         
    3．科技服务的方式：                           
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科技服务工作： 
 科技服务地点：                           
 科技服务期限：                           
3． 科技服务进度：按合同约定执行  
4.科技服务质量要求：                
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科技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提供技术资料:                              
提供工作条件：                            
    3．其他：                                 
    4．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甲方应按科技服务进度，配合乙方工作，如有拖延，乙方可以相应顺延报告完成时间，责任由甲方承担。
5．甲方向乙方支付科技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1.人民币：            万元，其中部分服务费（科技型中小企业使用创新券抵用额度不超过单次购买服务支出费用的50%；创新创业团队抵用额度不超过单次购买服务支出费用的90%）以创新券方式支付乙方，即             元由甲方直接支付，另             元使用创新券抵用。
2.乙方完成服务事项并接到甲方出具书面验收证明后，填写《西藏自治区科技创新券兑付申请表》，携带本合同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到西藏自治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兑现创新券，每年6月和12月可申请兑现，当年12月申领的创新券可延期到下年6月兑现，延期不得超过12月。
乙方开户银行和账号为： 
开户银行：                                   
账号：                               
第四条  合作期限
甲、乙双方的合作有效期为本年度，从签订之日起至本年度12月31日。创新券需在申领当年使用，逾期作废。
第五条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1.本合同内容如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应在合同中载明秘密事项的范围、密级和保密期限以及各方承担的保密义务。
2.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需要保密的，应当在合同中约定保密范围和期限。合同没有约定的，甲方不得干预乙方引用、发表和向第三者提供。
3.双方可以约定不论合同是否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合同保密条款不受其限制而继续有效，各方均应继续承担约定的保密义务。  
第六条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科技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乙方完成科技服务工作的形式：               科技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科技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                       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鉴于科技服务合同的验收比较特殊，其科技服务成果大都属于软科学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形、不可操作的特点，其验收标准一般无法以硬指标衡量，故双方应本着科学、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进行验收，不能过于苛刻或显失公平。
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科技服务成果采用鉴定会、专家评估的方式验收，也可以约定由甲方单方认可视为验收通过。但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验收都应由验收方出具书面验收证明。
3.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验收或评价方法，则按照合同实用的一般要求组织鉴定。
 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约定，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乙方的工作成果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
2.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有关技术资料、数据、样品和工作条件、影响工作质量和进度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甲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约定的物质技术条件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3.甲方迟延接受工作成果的，应当支付违约金和保管费；甲方逾期六个月不领取工作成果的，乙方有权处分工作成果，从所获得的收益中扣除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后，剩余部分返还甲方，所获得的收益不足抵偿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的，有权请求甲方补齐不足部分。
4.乙方发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样品、材料或者工作条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补充、修改或者更换，甲方接到通知后未按期作出答复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5.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现继续工作对材料、样品或者设备等有损坏危险时，应当中止工作，并及时通知甲方或者提出建议，甲方应在约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甲方未按期答复的，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6.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样品或者乙方完成的工作成果需要保密的，可以在合同约定保密范围和期限以及各方应承担的保密义务，甲方违反保密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7.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工作的，应当减收或免收报酬，并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8.乙方迟延交付工作成果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返还技术资料、样品及已收的报酬，并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9.乙方的工作成果、服务质量有缺陷，甲方同意利用的，乙方应减收报酬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工作成果、服务质量有严重缺陷，没有解决合同约定的技术问题的，乙方应免收报酬，并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10.乙方对甲方交付的样品、技术资料保密不善，造成丢失、缺少、变质、污染或者损坏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11.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现继续工作对材料、样品或者设备等有损坏危险时，应当中止工作而未中止工作、或采取适当措施也未及时通知甲方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2.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争议解决方法
1.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争议，可以根据自愿选择协商、调解、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2.争议发生后，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按照合同的约定分清各自的责任，采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争议。
3.若双方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将争议提交双方共同指定的第三者进行调解解决。
4.若双方协商、调解不成的或者不愿协商、调解的，可以约定将争议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5.双方也可以约定不通过仲裁，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第九条  双方确定：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科技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 方所有。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乙 方所有。
第十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及时准确地将项目进度及出现的问题反映给主要负责人或主管领导，做到及时沟通。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附   文
  本合同一式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中正本        份，双方各执          份，副本 
          份，双方各执        份。
第十三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四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授权人/委托代理人：              （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章）                                       
                                年   月   日
